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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对包装物的纳税筹划，正确的筹划思路是：包

装物既不作价随同产品出售，也不收取租金，而应采取收取押

金的形式，同时对包装物的收回设置极为苛刻的条款，以保证

包装物押金不被退回。但如果购买方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这

样的筹划方案是很难被对方所接受的。茵

设甲公司包装物自身的成本为 140元/件，甲公司对此销售行

为应当如何进行纳税筹划（根据现行税法的规定，汽车轮胎适

用的消费税税率为 3豫）？

结合《梁文》中的筹划思路，分析如下：

方案一：采取包装物随同产品一并销售的方式。包装物作

价随同产品一并销售的，应并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征收增

值税和消费税。此时，企业与包装物有关的销售收入越1伊234衣

（1垣17豫）越200（万元），与包装物有关的销售成本越1伊140越140

（万元），与包装物有关的增值税销项税额越1伊234衣（1垣17豫）伊

17豫越34（万元），与包装物有关的消费税=1伊234衣（1垣17豫）伊

3豫越6（万元），与包装物有关的税后利润越200原140原34原6越20

（万元）。

方案二：采取收取包装物押金的方式。在这种方案下，企

业对每件包装物单独收取押金 234元，押金不并入应税消费

品的销售额征税。这又分为两种情况：

（1）包装物押金 1年内收回。《梁文》中没有考虑到包装物

自身的成本问题。此时，企业与包装物有关的销售收入为零，

与包装物有关的销售费用越1伊140越140（万元），与包装物有关

的增值税销项税额、消费税为零，与包装物有关的税后利润越

0原140原0原0越原14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与方案一相比，甲

公司减少了 160万元的利润，而不是像《梁文》中所说的可少

缴增值税、消费税共计 40万元。

（2）包装物押金 1年内未收回。在这种情况下，1年后甲

公司与包装物有关的销售收入越1伊234衣（1垣17豫）越200（万

元），与包装物有关的销售费用越1伊140越140（万元），补缴的与

包装物有关的增值税销项税额越1伊234衣（1垣17豫）伊17豫越34

（万元），补缴的与包装物有关的消费税=1伊234衣（1垣17豫）伊

3豫越6（万元），与包装物有关的税后利润越200原140原34原6越20

（万元）。与方案一相比，企业的税后利润都是 20万元，但是，

与包装物有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是在 1年以后补缴的，延缓

了企业的纳税时间，充分利用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例 2：甲公司 2008 年 1 月销售产品 0.1 万件，每件价格

1 170元（含增值税），另外收取包装物租金 234元/件。此包装

物一般 1年内即可收回。假设甲公司包装物自身的成本为

140元/件，甲公司应当如何进行纳税筹划？

结合《梁文》中的筹划思路，分析如下：

方案一：采取收取包装物租金的方式。由于包装物租金属

于价外费用，应视为含税收入，在征税时应换算为不含税收入

再并入销售额。与包装物有关的租金收入越0.1伊234衣（1垣17豫）

越20（万元），与包装物有关的成本越0.1伊140越14（万元），与包装

物有关的增值税销项税额越0.1伊234衣（1垣17豫）伊17豫越3.4（万

元），与包装物有关的税后利润越20原14原3.4越2.6（万元）。

方案二：采取收取包装物押金的方式，且包装物押金在 1

年内可以收回。与包装物有关的收入为零，与包装物有关的销

售费用越0.1伊140越14（万元），与包装物有关的增值税销项税

额为零，与包装物有关的税后利润越0原14原0越原14（万元）。与

方案一相比，甲公司减少了 16.6 万元的利润，而不是像《梁

文》中所说的可少缴增值税 3.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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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有三种方式：吸收合并、新设合

并和控股合并。吸收合并是指合并后注销被合并方的法人资

格，由合并方持有被合并方的资产和负债，并在新的基础上继

续经营。新设合并是指参与合并的各方在企业合并后法人资

格均被注销，重新注册成立一家新的企业，由新设企业持有参

与合并各方的资产、负债在新的基础上继续经营。控股合并是

指合并方通过交易或事项取得被合并方的控制权，并在合并

后通过控制权主导被合并方的经营决策并从其经营活动中获

益，被合并方在合并后仍然维持其独立法人资格继续经营。

现行会计准则没有区分这三种方式下商誉的处理，只是

笼统地规定将合并差价确认为商誉，并于每期期末进行减值

测试。而笔者认为，应区分三种不同合并方式下对商誉的后续

计量，即根据合并后对被合并方商誉的影响程度的不同选择

不同的处理方法。

对于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由于在合并时都涉及资产重

组，合并商誉也就面临和自创商誉重组融合的过程。此时对合

并商誉的处理，笔者认为不应按照现行会计准则中规定的用

商誉的未来现金流进行减值测试，因为这时企业拥有的商誉

并不能区分外购商誉和自创商誉。因此，对吸收合并和新设合

并的商誉应该采用摊销法进行摊销，最终实现自创商誉和外

购商誉内涵的统一。

对于控股合并，笔者认为，既然合并过程中没有涉及资产

的重组，即使是合并方可以通过控制被合并企业的经营决策

影响企业的经营，但是新商誉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那么

合并商誉在一定时间内仍能体现被合并企业的超额盈利能

力，用减值测试法对其进行后续计量与商誉的内涵趋同。因

此，笔者认为，在对合并商誉的后续处理上应混合使用减值测

试法和摊销法。这种做法从理论上来说使实务处理更接近商

誉的内涵，也只有在内涵与实务处理达到统一时，才能真正解

决商誉的会计处理问题。当然，这样做并不能消除减值测试法

和摊销法各自的不足之处，也有可能两种方法的混合使用会

带来更大的混乱，对此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对相关问题予

以有效解决。茵

对外购商誉后续处理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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